
河南省⻅义勇为基⾦会⽂件
豫义(2019） 18号

关于印发《河南省⻅义勇为基⾦会助学⾦发
放暂⾏办法》的通知

各省辖市⻅义勇为基⾦会（协会、促进会）：

现将《河南省⻅义勇为基⾦会助学⾦发放暂⾏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不以勇艺
煎

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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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助学金发放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体现党委政府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子女

的关心关爱，帮助就读困难的见义勇为英模及其子女顺利完

成学业，根据《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河

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章程》和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助学对象：

1、受县级及其以上表彰的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子女；

2、受县级及其以上表彰的伤残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

3、见义勇为家庭生活困难或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

活保障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

第三条 助学标准：

1、就读研究生及以上的每人每年资助 10000 元；

2、就读大学（含大专）的每人每年资助 8000 元；

3、就读高级中学（含职高、技校）的每人每年资助 5000

元；

4、针对见义勇为人员中牺牲、伤残或患有重大疾病的，

给予就读初级中学的子女每人每年资助 3000 元，就读小学

的子女每人每年资助 2000 元。

第四条 申请程序。县级见义勇为工作部门填写《河南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助学审批表》（一式三份），审核盖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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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所在省辖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协会、促进会）审核盖章后，

报送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审批。

第五条 审批发放程序。各省辖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协

会、促进会）于每年 9 月底前将申请助学人员的《河南省见

义勇为基金会助学审批表》和相应的证明材料报河南省见义

勇为基金会服务部，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后报会领导审批。助

学金按年度发放，于每年 10 月底前将助学金直接拨付到申

请人账户上，同时将助学金发放情况告知各省辖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协会、促进会）。

第六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助学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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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助学审批表

省 辖 市：

见义勇为人员姓名：

助 学对 象 姓名 ：

填 表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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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对象

姓名

与见义勇为

人员关系

照片
出生年月 性别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邮编

现就读学校

申请助学

金额

银行账号

（开户行及

户名）

英模事迹及

受表彰情况

县（区）见

义勇为工作

部门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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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辖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

（协会、促

进会）审核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省见义勇为

基金审批

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